附件一

九十六年度漁船收購計價標準及計算範例

一、計價原則
（一）以汰舊噸數為計價單位，計價前應先將登記收購漁船汰舊噸數之小數點以下二位數字依四捨五入計算至整數；總汰舊噸數未滿一噸之漁船或舢舨，均以一噸計算。
（二）每艘漁船依不同之汰舊噸數級距（以下簡稱噸級）分別計算價格，再將不同噸級之價格加總，即為該艘漁船之收購價格。
二、計價標準

	噸級別＼年度
	九十六年度
	九十七年度
	九十八年度

	第1噸至第5噸
	7萬元／噸
	6萬元／噸
	5萬元／噸

	第6噸至第10噸
	6萬元／噸
	5萬元／噸
	4萬元／噸

	第11噸至第20噸
	5萬元／噸
	4萬元／噸
	3萬元／噸

	第21噸至第50噸
	4萬元／噸
	3萬元／噸
	2.5萬元／噸

	第51噸至第100噸
	3.5萬元／噸
	2.5萬元／噸
	2萬元／噸

	第101噸以上
	1.8萬元／噸
	1.8萬元／噸
	1.8萬元／噸


範例一　一般漁船（100噸以上或以下之漁船，均採不同噸級階梯式分別計價再加總之方式計算收購價格，本項以100噸以上漁船為例）
一、基本資料

船名：順利一號

漁船統一編號：CT5-6666
下水日期：71年9月3日

總船噸數：121.65噸

船體甲板上曾改造增加1.2噸之艙間，並未補足汰舊噸數。

二、收購價格計算

１本船在71年9月3日下水，因係以71年7月16日後之新丈量法丈量，故無須加計30﹪。

２「總船噸數」－「改造時未補足汰舊噸數之噸數」＝「汰舊噸數」

即121.65噸－1.2噸＝120.45噸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二次）為　121噸

３依本作業程序之分級，121噸可分為以下之不同噸級，並以96年度之計價標準計價，其計算方式如下：

　第一噸級（第一噸至第五噸）7萬元×5（噸）＝ 35萬元

　第二噸級（第六噸至第十噸）6萬元×5（噸）＝ 30萬元

　第三噸級（第十一噸至第二十噸）5萬元×10（噸）＝ 50萬元

　第四噸級（第二十一噸至第五十噸）4萬元×30（噸）＝ 120萬元

　第五噸級（第五十一噸至第一百噸）3.5萬元×50（噸）＝ 175萬元

　第六噸級（第一百零一噸以上）
本範例自第101噸開始計算至第121噸，故此噸級有21噸
1.8萬元×21（噸）＝ 37.8萬元

三、總計收購價格為35萬元＋30萬元＋50萬元＋120萬元＋175萬元＋37.8萬元

　　　　　　　　　＝447.8萬元
範例二　八十一年度改營拖網漁業漁船

一、基本資料

船名：順利二號

漁船統一編號：CT4-8888
下水日期：68年9月30日

總船噸數：74.66噸

船體未經過改造

二、收購價格計算

１因本船為81年度改營拖網漁業之漁船，故其具有二分之一之汰舊噸數；而其餘二分之一之噸數，依本作業程序規定，係於累計前二分之一之汰舊噸數後，依汰舊噸數計價標準之90﹪計算。

２另本船係在68年9月30日下水，因係以71年7月16日前之舊丈量法丈量，故其汰舊噸數應以其總船噸數加計30﹪後，再乘以1/2。

３「總船噸數」×130﹪×1/2＝「汰舊噸數」。

即74.66噸×1.3×1/2＝97.058噸×1/2＝48.529噸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為　49噸

４具汰舊噸數部分

依本作業程序之分級，49噸可分為以下之不同噸級，並以96年度之計價標準計價，其計算方式如下：

　第一噸級（第一噸至第五噸）7萬元×5（噸）＝ 35萬元

　第二噸級（第六噸至第十噸）6萬元×5（噸）＝ 30萬元

　第三噸級（第十一噸至第二十噸）5萬元×10（噸）＝ 50萬元

　第四噸級（第二十一噸至第五十噸） 

　　　　　　　本範例自第21噸開始計算至第49噸，故此噸級有29噸

　　　　　　　　　　　　　　　　　 4萬元×29（噸）＝ 116萬元

此部分收購價格計 35萬元＋30萬元＋50萬元＋116萬元＝231萬元

５其餘二分之一之噸數部分

（1） 依本作業程序，應先累計前二分之一之汰舊噸數後，本項噸數再依汰舊噸數計價標準之90﹪計算。

（2） 本範例漁船應自第50噸開始計算48噸（48噸係由97.058噸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為97噸，再扣掉汰舊噸數49噸而來）至第97噸，可分為以下之不同噸級，並以91年度之計價標準計價，其計算方式如下：

　第四噸級（第二十一噸至第五十噸）

　　　　　　本範例自第50噸開始計算至第50噸，故此噸級有1噸

　　　　　　　　　　　　　　　4萬元×1（噸）×90﹪＝ 3.6萬元

　第五噸級（第五十一噸至第一百噸）

　　　　　　本範例自第51噸開始計算至第97噸，故此噸級有47噸

　　　　　　　　　　　　　　　3.5萬元×47（噸）×90﹪＝ 148.05萬元

此部分收購價格計 3.6萬元＋148.05萬元＝151.65萬元

三、總計收購價格為 231萬元＋151.65萬元＝382.65萬元
附件二

九十六年度漁船收購申請書　　　　　　申請登記編號：
本人所有漁船申請漁船收購，基本資料及證明文件清單如下：

一、基本資料




	漁船名稱
	漁船統一編號
	總船噸數
	汰舊噸數
	主漁業種類※

	
	CT  -
	噸
	噸
	· 拖網漁業

· 延繩釣漁業

	漁船主姓名
	漁業執照

有效期限
	下水日期
	船體是否

曾改造過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否

· 是

□噸數已補足或無須補噸數

□未補噸數計

           噸
	

	前一年度

候補收購漁船
	船籍港
	是否參加96-98年度指定性休漁
	
	81年度

改營拖網漁船

	□否  □是
	　　　　漁港
	□否  □是
	
	□否

□是


二、證明文件（請自行勾選）：

□ 漁業執照影本乙份




□ 交船切結書正本乙份

·  船舶登記證書正本及影本各乙份

□ 船舶檢查紀錄簿正本及影本各乙份

·  船舶噸位證書正本及影本各乙份



□ 主管機關核准展延換發漁業執照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乙份

·  債權人同意塗銷抵押權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  95年度進出港與魚市場記錄等證明文件各乙份（九十七年度及九十八年度則分別提具前一年上述證明文件）
以上所填之資料及證明文件均確實無訛，如有偽造、變造或記載不實者，願自負法律責任，並繳回已領之全額收購金。

　　　　此致

　　　　縣市政府

　　　　　　　　申請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申請登記收購漁船需檢附之文件如下：

一、共同文件

1．漁船收購申請書（附件2）。

2．漁業執照正本及影本各乙份。

3．交船切結書正本乙份（附件3）。

二、船舶證明文件（需檢送正本及影本各乙份）

船舶噸位證書、船舶登記證書、船舶檢查紀錄簿。

三、其他文件（依實際需要選送）

1．主管機關核准展延換發漁業執照之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乙份。

2．拖網漁船：九十五年度進出港與魚市場卸售漁獲記錄等證明文件。（九十七年度及九十八年度則分別提具前一年上述證明文件）

3．延繩釣漁船：九十五年度捕撈鮪、旗魚、鯊類之魚市場記錄相關證明文件。（九十七年度及九十八年度則分別提具前一年上述證明文件）
4．清償貸款或抵押權塗銷證明書(附件4，無貸款或抵押設定者免附)。

四、以上檢送影本之文件，由船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託之區漁會核對正、影本無誤後，由承辦人員於影本核章、填註日期並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後，將正本退還申請人。
附件三

交船切結書

本人登記收購　　　　　　號漁船（CT　　-　　　　），倘經有關機關核定收購該艘漁船，經通知交船卻無故不交船時，本人同意二年內不再登記收購該艘漁船。

　　　　此致

　　　　縣（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立切結書人（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清償貸款或抵押權塗銷證明書（參考格式）

　　　　　　　　　　號漁船（CT　　-　　　　）船主　　　　　　君向　　　　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登記收購漁船，因該漁船抵押權尚未塗銷，經與本行（庫、信用部）協議，雙方同意於交船前清償貸款及完成抵押權塗銷事宜，特此證明。

　　　　此致

　　　　縣（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行（庫、信用部）名稱

　　　　　　　　　　代表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九十六年度登記漁船收購審核表

　　　　登記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資料　　　　　　　　　　　　　　 　　　登記編號：　　　　　　　　　　　號

	漁船統一編號
	漁船名稱
	漁船所有人姓名
	主漁業種類

	
	
	
	


二、漁船收購資格書面審查（請承辦人員勾選，必要時可於說明欄說明）

	審核項目
	審核內容
	收購資格
	說明
	審核人員核章

	一、漁業執照
	(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止

(經主管機關核准展延換發漁業執照

  期限至　　年　　月　　日止

(有效期限已逾期或持無效之執照或文件
	(合格
	(不合格
	
	

	二、船舶所有權
	(未設定抵押；或已設定抵押，並提出債權人同意塗銷抵押權之證明文件

(設定抵押，未提出同意塗銷抵押權證明
	(合格
	(不合格
	
	

	三、違規處分情況
	(尚無違規未處分之紀錄

(違規尚未處分或處分尚未執行完畢
	(合格
	(不合格
	
	

	四、其他
	(非屬加工船或公務船

(其他__________
	(合格
	(不合格
	
	

	資格審核結果
	(不符收購資格 不予收購
	理由：
	

	
	(符合收購資格
	
	

	審　核

人　員

簽　章
	
	主　管

簽　章
	


三、收購漁船有關資料（符合收購資格者，請承辦人員繼續查核勾選或查填以下資料）

	查填項目
	查填內容
	說明或備註

	總船噸數
	噸
	下水日期
	　　年　　　月　　　日
	

	汰舊噸數
	(未經改造；或改造時，已補足汰舊噸數或無須補汰舊噸數

(經改造，未補足汰舊噸數，計　　　　　　　　　　噸
	

	
	(以71年7月16日前丈量法丈量

（總船噸數－經改造未補足之汰舊噸數）×130﹪＝汰舊噸數（註）

（　　　　－　　　　　　　　　　　）×130﹪＝

(以71年7月16日後丈量法丈量

（總船噸數－經改造未補足之汰舊噸數）＝汰舊噸數（註）

（　　　　－　　　　　　　　　　　）＝
	

	
	(為81年度改營拖網漁業漁船，具有二分之一之汰舊噸數

(非屬81年度改營拖網漁業漁船
	

	
	審核結果：汰舊噸數　　　　　　　　　　　　　噸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後為　　　　　　　　　　噸

（屬81年改營拖網漁船者，其未具汰舊噸數部分         噸）
	


註：屬81年改營拖網漁船者，其汰舊噸數應再乘以二分之一。而其未具汰舊噸數部分，則以總數減去四捨五入後之汰舊噸數計算。如總數為37.25噸，則汰舊噸數為18.625噸，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為19噸，而其未具汰舊噸數部分則以37.25－19＝18.2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後為18噸。
四、審核結果

	收購順位
	（一）拖網漁船：
(第一順位：符合第四點收購條件且提具九十五年度進出港與魚市場卸售漁獲記錄等證明文件者。

(第二順位：第一順位外，符合第四點收購條件之其他漁船。

（二）延繩釣漁船：

(第一順位：符合第四點收購條件且漁船全長大於(含)二十四公尺，並提具九十五年度捕撈鮪、旗魚、鯊類之魚市場紀錄相關證明文件者。（九十七年度及九十八年度則分別提具前一年上述證明文件）

(第二順位：符合第四點收購條件且為前述順位外之全長大於(含)二十四公尺漁船。

(第三順位：符合第四點收購條件且漁船全長小於二十四公尺，並提具九十五年度捕撈鮪、旗魚、鯊類之魚市場記錄等證明文件者。（九十七年度及九十八年度則分別提具前一年上述證明文件）

(第四順位：符合第四點收購條件且為前述順位外之全長小於(含)二十四公尺漁船。
	同順位內排序
	第　　　　號


	收購價格計算－一般漁船部分（以下汰舊噸數以小數點下四捨五入後之噸數計算）

	　汰舊噸數　　　　　　　　　噸

第一噸級（第 1 噸至第  5 噸）　　　萬元×　　　（噸）＝　　　萬　　　千元

第二噸級（第 6 噸至第 10 噸）　　　萬元×　　　（噸）＝　　　萬　　　千元

第三噸級（第11噸至第 20 噸）　　　萬元×　　　（噸）＝　　　萬　　　千元

第四噸級（第21噸至第 50 噸）　　　萬元×　　　（噸）＝　　　萬　　　千元

第五噸級（第51噸至第100噸）　　　萬元×　　　（噸）＝　　　萬　　　千元

第六噸級（第101噸以上） 　　　　　萬元×　　　（噸）＝　　　萬　　　千元

□拖網網具補助　新台幣10萬元整(屬拖網漁船時請勾選此欄)

	本船收購價格共計：　　　　　　　　　萬　　　　　　　　　千元整

	審　核

人　員

簽　章
	
	主　管

簽　章
	


	收購價格計算－八十一年度改營拖網漁業之漁船部分

（以下汰舊噸數以小數點下四捨五入後之噸數計算）

	　　汰舊噸數　　　　　　　　　噸

　　未具汰舊噸數部分　　　　　　　　　噸

＊汰舊噸數部分：

第一噸級（第 1 噸至第  5 噸）　　　萬元×　　　（噸）＝　　　萬　　　千元

第二噸級（第 6 噸至第 10 噸）　　　萬元×　　　（噸）＝　　　萬　　　千元

第三噸級（第11噸至第 20 噸）　　　萬元×　　　（噸）＝　　　萬　　　千元

第四噸級（第21噸至第 50 噸）　　　萬元×　　　（噸）＝　　　萬　　　千元

第五噸級（第51噸至第100噸）　　　萬元×　　　（噸）＝　　　萬　　　千元

第六噸級（第101噸以上） 　　　　　萬元×　　　（噸）＝　　　萬　　　千元

　　　　　　　　　　　　　　　　　　　 小計　　　　　萬　　　　　千元

＊未具汰舊噸數部分：　※需先累計前二分之一之汰舊噸數後，再計算此部分之噸數

第一噸級（第 1 噸至第  5 噸）　　萬元×　　（噸）×90﹪＝　　　萬　千　百元

第二噸級（第 6 噸至第 10 噸）　　萬元×　　（噸）×90﹪＝　　　萬　千　百元

第三噸級（第11噸至第 20 噸）　　萬元×　　（噸）×90﹪＝　　　萬　千　百元

第四噸級（第21噸至第 50 噸）　　萬元×　　（噸）×90﹪＝　　　萬　千　百元

第五噸級（第51噸至第100噸）　　萬元×　　（噸）×90﹪＝　　　萬　千　百元

第六噸級（第101噸以上） 　　　　萬元×　　（噸）×90﹪＝　　　萬　千　百元

　　　　　　　　　　　　　　　　　　　　　 小計　　　　　　萬　　千　　百元

＊拖網網具補助　新台幣2萬元整

	本船收購價格共計：　　　　　萬　　　　　千　　　　　百元整

	審　核

人　員

簽　章
	
	主　管

簽　章
	


附件六

九十六年度　　　　　縣市登記收購漁船初審合格第　　順位名冊
	序號
	漁船

統一編號
	漁船

名稱
	漁船主

姓名
	漁業
種類
	總船
噸數
	汰舊
噸數
	材質
	初審

收購價格
	備註

	
	
	
	
	
	
	
	
	
	

	
	
	
	
	
	
	
	
	
	

	
	
	
	
	
	
	
	
	
	

	
	
	
	
	
	
	
	
	
	

	
	
	
	
	
	
	
	
	
	

	
	
	
	
	
	
	
	
	
	

	
	
	
	
	
	
	
	
	
	

	
	
	
	
	
	
	
	
	
	

	
	
	
	
	
	
	
	
	
	

	
	
	
	
	
	
	
	
	
	

	
	
	
	
	
	
	
	
	
	

	
	
	
	
	
	
	
	
	
	

	
	
	
	
	
	
	
	
	
	

	
	
	
	
	
	
	
	
	
	


附件七

估計九十六年度　　　　　縣市登記收購漁船最高所需經費表

	項目
	經費分析

	100噸以上

拖網漁業漁船
（含81年度改營拖網漁業漁船）
	登記分類
	艘數
	總船噸數
	汰舊噸數
	收購經費

	
	合計
	
	
	
	

	20噸以上未滿100噸之延繩釣漁船
	登記分類
	艘數
	總船噸數
	汰舊噸數
	收購經費

	
	20至50噸
	
	
	
	

	
	51至100噸
	
	
	
	

	
	合計
	
	
	
	

	預估船體後續處理費用
	船礁工程（含廢棄物、損毀網具等清運處理費）
	

	
	搗毀工程（含廢棄物、損毀網具等清運處理費）
	

	
	工程管理費
	

	
	合  計
	

	預估最高所需經費總計
	　　　　　　　　　　　　　　　　　　　　　元　


　承辦人：　　　　　　　　　　　　　主　管：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八

九十六年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核定　　        縣市收購漁船名冊

	序號
	漁船

統一編號
	漁船

名稱
	漁船主所有人姓名
	漁業
種類
	總船
噸數
	汰舊
噸數
	材質
	收購

價格
	備註

	
	
	
	
	
	
	
	
	
	

	
	
	
	
	
	
	
	
	
	

	
	
	
	
	
	
	
	
	
	

	
	
	
	
	
	
	
	
	
	

	
	
	
	
	
	
	
	
	
	

	
	
	
	
	
	
	
	
	
	

	
	
	
	
	
	
	
	
	
	

	
	
	
	
	
	
	
	
	
	

	
	
	
	
	
	
	
	
	
	

	
	
	
	
	
	
	
	
	
	

	
	
	
	
	
	
	
	
	
	

	
	
	
	
	
	
	
	
	
	

	
	
	
	
	
	
	
	
	
	

	
	
	
	
	
	
	
	
	
	


附件九

九十六年度　　　　　縣市政府收購漁船移交清冊
1、 移交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2、 移交地點

3、 船主繳驗文件（正本）

· 漁業執照（交船後收繳）　　　　　　　　　□ 船舶登記證書

· 漁船油購油手冊（交船後收繳）　　　　　　□ 船舶檢查紀錄簿
· 船主國民身分證　　　　　　　　　　　　　□抵押權塗銷證明（交船後收繳）
4、 相關基本資料

	漁船統一編號
	船名
	收購順位
	交船序號

	
	
	
	

	總噸數
	船主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漁業執照有效期限

	
	
	
	

	船長、船寬
	漁業執照字號
	主漁業種類
	其他

	
	
	
	


五、查證項目

	漁船統一編號

及船名
	船主姓名
	總噸數及

船長、船寬
	漁業執照有效期限

	□與船體上一致
	□與身分證及相關證件均一致
	□與船體相當
	□尚在有效期間內

	主機、副機、船外機、動力傳動系統主軸或推進器
	抵押權是否已塗銷
	漁船違規處理情況

	□證照所載之相關機件均留置船上
	□已塗銷或未抵押
	□未有違規紀錄或違規已處分完畢


六、移交內容

· 　　　　　　號漁船（含不得拆卸之機件）

· 上述漁船漁業執照正本

· 上述漁船漁船油購油手冊正本（核有漁船油購油手冊者需繳交本項文件）
· 上述漁船抵押權塗銷證明正本（漁船原設定抵押權者需繳交本項文件）
· 核有裝設航程記錄器者，需繳回航程記錄器全組設備（含主機、天線、連接線、電源線及天線固定架）

辦理移交之單位或人員簽章表

	船主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船體處理承包廠商

	
	
	


附件十


九十六年度　　　　縣（市）政府收購　　　　　號漁船（CT　　-　　　）交船過程存證紀錄

1、 交船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交船地點：

2、 交付漁船時之照片（請以3×5吋規格沖洗）：

（一）船艏（需清楚辨視船名及統一編號）


（二）船艉


（三）其他（請註明照相存證之主題）

註：本表格得視需要自行影印增列存證照片

上列漁船已依程序審核並完成交船手續，本紀錄由審核單位造冊妥善收存，必要時可供查證之用。

承辦人：　　　　　　　　　　　　　主　管：
附件十一

九十六年度　　　　　縣市收購漁船款項印領清冊
	序號
	漁船

統一編號
	漁船

名稱
	船主

姓名
	國民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總船

噸數
	汰舊
噸數
	領款金額
	領款人

蓋章
	備註

	
	
	
	
	
	
	
	
	
	

	
	
	
	
	
	
	
	
	
	

	
	
	
	
	
	
	
	
	
	

	
	
	
	
	
	
	
	
	
	

	
	
	
	
	
	
	
	
	
	

	
	
	
	
	
	
	
	
	
	

	
	
	
	
	
	
	
	
	
	

	
	
	
	
	
	
	
	
	
	

	
	
	
	
	
	
	
	
	
	

	
	
	
	
	
	
	
	
	
	

	
	
	
	
	
	
	
	
	
	

	
	
	
	
	
	
	
	
	
	

	
	
	
	
	
	
	
	
	
	

	
	
	
	
	
	
	
	
	
	


附件十二

九十六年度　　　　　縣（市）收購漁船漁業執照註銷清冊
	序號
	漁船

統一編號
	漁船

名稱
	漁船主姓名
	總船

噸數
	汰舊
噸數
	漁業執照字號
	註銷日期
	備註

	
	
	
	
	
	
	
	
	

	
	
	
	
	
	
	
	
	

	
	
	
	
	
	
	
	
	

	
	
	
	
	
	
	
	
	

	
	
	
	
	
	
	
	
	

	
	
	
	
	
	
	
	
	

	
	
	
	
	
	
	
	
	

	
	
	
	
	
	
	
	
	

	
	
	
	
	
	
	
	
	

	
	
	
	
	
	
	
	
	

	
	
	
	
	
	
	
	
	

	
	
	
	
	
	
	
	
	

	
	
	
	
	
	
	
	
	

	
	
	
	
	
	
	
	
	


附件十三

九十六年度　　　　　縣（市）政府收購　　　　　號漁船（CT　　-　　　　）處理過程存證紀錄

一、處理方法：

二、處理日期：　　年　　月　　日；處理地點：

三、處理過程之照片（請以3╳5吋規格沖洗）：

（一）處理前


（二）處理中


（三）處理後

　　

上列漁船已依規定處理無誤。

承辦人：　　　　　　　　　　　　單位主管：

附件十四

九十六年度　　　　　縣市實際收購漁船清冊
	序

號
	漁船

統一編號
	漁船

名稱
	總船噸數
	汰舊噸數
	處理

方式
	處理

日期
	漁船收購價格
	備註

	
	
	
	
	
	
	
	
	

	
	
	
	
	
	
	
	
	

	
	
	
	
	
	
	
	
	

	
	
	
	
	
	
	
	
	

	
	
	
	
	
	
	
	
	

	
	
	
	
	
	
	
	
	

	
	
	
	
	
	
	
	
	

	
	
	
	
	
	
	
	
	

	
	
	
	
	
	
	
	
	

	總船噸數或汰舊噸數

合計
	
	
	漁船收購價格合計
	
	


註：清冊超過一頁時，噸數或價格合計欄請填於最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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